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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照護學士後多元專長培力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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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學士後簡介 

一、設立宗旨 

    為因應高齡化的照護需求，本系成立「學士後多元專長長期照護學士學位專

班」，本學士後多元專長學士學位專班將聚焦於有意願之學員培養其長期照護專長

且願意投入長期照護職場之第一線照護服務人力，除能強化專業服務素質外，也能

增進其專業形象，穩定長照人力之資源供應。本專班之特色為入學後僅需強化長期

照護專業級實務實習課程，縮短修業年限為二年，將能吸引有志從事長期照護相關

服務志業之大學畢業生培養其多元專長，畢業後將可投入長期照護不同領域，挹注

我國發展長期照護人力資源。同時，搭配職涯發展與產業界合作，協助學生未來就

業與留任，一來提供現職人員在職進修管道，同時也能扶植第一線照護人員升遷與

發展的能力與機會。 

二、學生核心能力及職涯發展 

 

圖一 核心能力及職涯發展 

 
貳、課程簡介 

(一)本學士後修業期限為一至二年，應修畢業學分數至少須修滿52學分。規定修

業期限內，如未能修滿畢業應修學分數者，得延長修業二年。 

(二)上課時間:本專班授課時間原則上課程以安排一到兩天為原則，但視狀況得彈

性於夜間或假日上課，並得於寒暑假期間進行或調整上課天數(部分課程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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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集方式授課)。 

(三)學士後多元培力專班課程科目表: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校首頁→行政單位→教務處→教務資訊系統→課程科目

表查詢系統 

 

參、學士後修業相關規定及辦法 

一、學分抵免說明及規定 

(1) 本方案學生入學後，其應修畢業學分至少為專業課程四十八學分。學生於

大學畢業後依「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專科以上學校辦理職

業繼續教育辦法」及「職業 訓練機構辦理職業繼續教育及評鑑辦法」取

得專業課程學分證明者，得依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申請學分抵免。

經抵免後，其實際修習取得學分數不得少於十二學分。 

(2) 本學士後專班中下列課程均不得抵免:「長期照護實務專題(一)」、「長期

照護實務專題(二)」、「長期照護實務實習(一)」及「長期照護實務實習

(二)」等科目。 

(3) 相關規定辦法請參閱學校「學士後多元專長長期照護學士學位學程實施辦

法」辦理。 

 

二、畢業離校程序 

(1) 本學士後學分數修畢後須完成「離系程序單」、「離校程序單」及歸還相關

借用之圖書、公務用品後，使得至教務處註冊組領取畢業證書。 

 

肆、本校相關規定辦法 

一、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學則 

(詳見:教務處→規章表單→註冊組→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學則) 

二、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學生選課辦法 

(詳見:教務處→規章表單→教學業務組→綜合規章→學生選課辦法) 

三、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選課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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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見:教務處→選課專區→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選課須知) 

四、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離校程序 

(詳見:教務處→規章表單→註冊組→離校程序) 

五、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選課行事曆 

       （詳見：教務處→選課專區→110學年度第 1學期大學部志願選暨加退選行事曆） 


